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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醫學院 113學年度各項會議代表及委員會委員名單 

一、 院級會議 

(一) 院務會議(任期 1年：113/8/1~114/7/31) 

議決本院教學、研究、服務推廣及其他院務重大事項。 

類別 委員姓名 

當然代表 

本院院長、副院長、各系(學位

學程)主任及各研究所所長。 

1. 醫學院 陳健尉院長(兼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

博士學位學程主任、臨床醫學研究所所長) 

2. 醫學院 黃金隆副院長 

3. 醫學院 闕斌如副院長 

4. 學士後醫學系 陳呈旭主任 

5. 臨床護理研究所 莊秀美所長 

6. 生物醫學研究所 謝政哲所長 

7. 生醫工程研究所 賴千蕙所長 

選任代表 

醫學院內校務基金人事費聘

任之基礎學科專任教師(含專

業技術人員)至少 2人、各教學

醫院全額挹注薪資來源之專

任(案)教師 6 人。選任代表不

得少於全體代表二分之一，由

全院專任(案)教師互選產生，

任期 1年，連選得連任 1次。 

8. 學士後醫學系 盧正祐專任助理教授 

9. 學士後醫學系 楊麗嬋專任副教授 

10. 臨床醫學研究所 陳怡如專任教授 

11. 學士後醫學系 吳明儒專任教授 

12. 臨床醫學研究所 劉晏孜專案副教授 

13. 學士後醫學系 林淑惠專案副教授 

14. 學士後醫學系 蔡青劭專案教授 

15. 學士後醫學系 胡名賢專案助理教授 

學生代表 

大學部及研究所(含學位學程)

學生互選至少各 1名學生。 

16. 大學部：學士後醫學系 黃英傑同學 

17. 研究所：臨床護理研究所 董雅婷同學 

(二) 院務發展委員會(任期 2年 113/8/1~115/7/31) 

類別 委員姓名 

當然委員 

以院長為當然委員。 1. 醫學院 陳健尉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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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委員姓名 

推選委員 

由各單位推選專任(案)副教授

以上教師、院(校)外委員各 1

人。 

2. 學士後醫學系 陳呈旭主任 

3. 臨床醫學研究所 湯豐誠專案教授 

4. 臨床護理研究所 李雅文專任副教授 

5. 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劉烱輝

專任教授 

6. 生物醫學研究所 林宜玫專任副教授 

7. 生醫工程研究所 賴千蕙所長 

院外或校外委員 

必要時得聘請院外或校外委

員 3至 5人。 

8. 楊仁宏 中山醫學大學教授 

9. 研發處 宋振銘研發長 

10. 簡守信 台中慈濟醫院院長 

11. 魏耀揮 彰化基督教醫院粒線體醫學暨自由

基研究院院長 

(三) 教師員額管理小組(任期 1年：113/8/1~114/7/31) 

參酌各系、所、學位學程教師員額狀況及發展需求、學院整體規劃及學

術發展趨勢，審議教師員額調配事宜。 

類別 委員姓名 

委員 

置委員 7 人，由院長(兼召集

人)、本院各學系、所、學位學

程主管或專任 (案 )教師組成

之。 

院長得邀請至多 2位校內相關

領域之專任教授，並簽請校長

核可後聘請擔任委員。委員任

期一年，得連聘之。 

1. 醫學院 陳健尉院長 

2. 學士後醫學系 陳呈旭主任 

3. 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劉烱輝

專任教授 

4. 臨床醫學研究所 湯豐誠專案教授 

5. 臨床護理研究所 莊秀美所長 

6. 生物醫學研究所 謝政哲所長 

7. 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賴建成所長 

(四) 教師評審委員會 (任期 1年：113/8/1~114/7/31) 

審議教師之聘任、聘期、提敘、升等、改聘、延長服務、停聘、解聘、

不續聘等與教師權益相關之事項。 

類別 委員姓名 

當然委員 

院長、學士後醫學系主任。 

1. 醫學院 陳健尉院長 

2. 學士後醫學系 陳呈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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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委員姓名 

推選委員 

6 位委員由本院合格專任(案)

講師以上人員，就合格專任

(案)教授選舉之。 

3. 學士後醫學系 林志明教授 

4. 學士後醫學系 林晏任教授 

5. 臨床醫學研究所 湯豐誠教授 

6. 學士後醫學系 周佳滿教授 

7. 學士後醫學系 朱旆億教授 

8. 學士後醫學系 謝育整教授 

9. 臨床醫學研究所 陳怡如教授(候補委員 1) 

遴選委員 

若干人，由院長推薦校內相關

領域之專任教授簽請校長核

可後聘請擔任。 

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一次。 

10. 臨床護理研究所 莊秀美教授 

11. 生物醫學研究所 謝政哲教授(候補委員 1) 

(五) 院評審小組 (任期 1年：113/8/1~114/7/31) 

協助審查新聘、升等、改聘各項資料，並於院教評會時提出審查報告。 

類別 委員姓名 

小組成員 

由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當選委

員當選名次前 2名及校長聘任

委員 1名組成。 

1. 林志明教授(院教評當選名次第一名) 

2. 林晏任教授(院教評當選名次第二名) 

3. 莊秀美教授(院長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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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專案教師暨專案研究人員聘任審議委員會(任期 1年：113/8/1~114/7/31) 

由校務基金之受贈收入、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或單位延聘計畫、

自籌經費聘任，已具教師證書且不辦理升等之專案教師或不辦理升等之專案

研究人員，審議遴聘資格與聘任。 

類別 委員姓名 

委員 

置委員至少 5人，聘任單位主

管為召集人，餘由各聘任單位

就有關領域之副教授以上教

師推選組成。 

1. 醫學院 陳健尉院長 

2. 醫學院 闕斌如副院長 

3. 臨床護理研究所 莊秀美所長 

4. 醫學院 黃金隆副院長 

5. 學士後醫學系 林晏任專案教授 

(七) 課程委員會(任期 1年：113/8/1~114/7/31) 

審議全院各教學單位規劃之課程及畢業條件等事宜。 

類別 委員姓名 

當然委員 

院長、副院長、各系所(學位學

程)主管。 

1. 醫學院 陳健尉院長(兼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

博士學位學程主任、臨床醫學研究所所長) 

2. 醫學院 黃金隆副院長 

3. 醫學院 闕斌如副院長 

4. 學士後醫學系 陳呈旭主任 

5. 臨床護理研究所 莊秀美所長 

推選委員 

各系(含學士學位學程)、所(含

碩博士學位學程 )推選專任

(案)教師各 1人。 

6. 學士後醫學系 蔡尚峰專任副教授 

7. 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高峻凱

專案助理教授 

8. 臨床醫學研究所 謝明儒專案副教授 

9. 臨床護理研究所 陳佳德專任助理教授 

學生代表 

由學士後醫學系、本院大學

部、研究所(學位學程)各推選

學生 1人。 

10. 學士後醫學系 蔡劼穎同學 

11. 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林慧宣

同學 

12. 臨床醫學研究所 郭馨鎂同學 

13. 臨床護理研究所 董雅婷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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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特聘教授暨優聘教師遴聘審議委員會(任期 1年：113/8/1~114/7/31) 

審議特聘教授暨優聘教師推薦事宜。 

類別 委員姓名 

當然委員 

置委員 7人，院長為當然委員

兼召集人及會議主席。 

1. 醫學院 陳健尉院長  

委員 

由院長、各系、所、學位學程

(不含共同隸屬)分別推薦符合

或相當於本校講座、特聘教授

資格之校內(非隸屬本院)及校

外傑出學者專家 3人至 5人，

彙整後名單由院長簽請校長

核聘 6人擔任之，並酌列候補

委員數人。 

本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之校

外委員。 

2. 周濟眾副校長 

3. 徐維莉 獸醫學院教授 

4. 醫學院 黃金隆副院長 

5. 童恒新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授 

6. 湯銘哲 國立成功大學教授 

7. 吳俊穎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授 

8. 林頌然 國立台灣大學教授 

9. 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賴建成所長 

二、 校級委員會推薦名單 

會議/委員會名稱 推薦名單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各學院推舉具教授資格之代表

二人，並各推舉候補委員二人

（任一性別各一人），應符合本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三條資格（例如：發表論文篇

數），選任委員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之。每次同一系、所、室、

中心、學位學程以一人擔任為

限。 

1. 學士後醫學系 陳呈旭主任 

2. 臨床醫學研究所 湯豐誠專案教授 

3. 劉烱輝教授(候補男) 

4. 梁凱莉教授(候補女) 

校務會議代表 

依各學院二月一日在職之專任

教師、研究人員、軍訓教官、護

理教師人數佔全校該類人員總

1. 醫學院 陳健尉院長 

2. 學士後醫學系 楊麗嬋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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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委員會名稱 推薦名單 

數之比例（採四捨五入）為各選

舉單位選出代表總數。113學年

度醫學院分配名額 1人(分配名

額中具副教授以上不得少於 1

人)。 

教務會議議案審查委員 

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各學院院

長、各學系（學位學程）主任、

各研究所所長等組織之。議案

審查小組由教務長及各學院院

長推薦該院教務會議代表一人

組成。 

1. 臨床護理研究所 莊秀美所長 

校務發展委員會 

當然委員，學院代表 1人。 

1. 醫學院 陳健尉院長  

講座遴聘審議委員會 

審議委員會置委員至多 17人，

由副校長 1 人，各學院符合校

教評會委員候選資格之傑出學

者 1 人，校外傑出學者由各學

院各推薦 2 人送校長圈選校外

委員 5 至 7 人組成，以副校長

為召集人，委員任期為一年。 

1. 醫學院 黃金隆副院長 

2. 李德章 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3. 吳漢中 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特聘教授暨優聘教師遴聘審議

委員會 

推選相當於本校講座或特聘教

授資格之校內外傑出學者各 2

人。 

1. 醫學院 陳健尉院長 

2. 醫學院 黃金隆副院長 

3. 楊泮池(中央研究院院士) 

4. 吳漢中(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國際頂尖人才遴聘審議委員會 

推選相當於本校講座或特聘教

授資格之校內委員 1 人、校外

學者 2人。 

1. 學士後醫學系 廖玟潔專任教授 

2. 魏耀揮 彰化基督教醫院粒線體醫學暨自由

基研究院院長) 

3. 林峯輝 台灣大學醫學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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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委員會名稱 推薦名單 

研究發展會議 

院長為當然委員，教師代表由

各學院教師選舉之(醫學院 2

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

次。 

1. 醫學院 陳健尉院長 

2. 臨床醫學研究所 湯豐誠專案教授 

3. 學士後醫學系 謝育整專任教授 

共授課程委員會 

各學院教師代表 1人(任期兩年

113/8-115/7) 。 

1. 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劉烱輝

專任教授 

遠距教學委員會 

各學院教師代表 1人(任期兩年

113/8-115/7) 。 

1. 學士後醫學系 廖玟潔專任教授 

學生事務會議 

院長為當然委員，各學院教師

代表 1人。 

1. 陳健尉院長 

2. 林淑惠專案副教授 

學生獎懲委員會 

各學院教師各 1 人，教師委員

由各學院教師互選產生，任期

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1. 學士後醫學系 廖淑芬專案副教授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每學院教師互選出 2 人（任一

性別各一人為原則），並各推選

候補委員 2 人（任一性別各一

人）。 

1. 學士後醫學系 顏旭亨專案副教授(男) 

2. 學士後醫學系 王莉萩專任助理教授(女) 

3. 學士後醫學系 王舜平專任副教授(候補/男) 

4. 學士後醫學系 廖婉婷專案助理教授(候補/

女) 

西文核心期刊計電子資料庫評

審會 

學院指派 1名教師代表。 

1. 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劉烱輝

專任教授 

出版中心農業資源暨生物醫學

學門編輯委員 

其他委員由相關領域學院院長

推薦副教授以上學者專家，經

校長同意後聘任之，任期兩年

(112年 8月至 114年 7月未屆

滿)，得連任。 

1. 學士後醫學系 廖玟潔專任教授 

2. 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劉烱輝

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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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委員會名稱 推薦名單 

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

員會 

各院推薦代表 1名 

1. 學士後醫學系 陳泰霖專任助理教授 

勞作教育指導委員會 

院長為當然委員，各學院教師

代表 1人。 

1. 醫學院 陳健尉院長 

2. 學士後醫學系 王偉勛專案副教授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各學院教師代表 1人(任期兩年

113/8-115/7)。 

1. 學士後醫學系 廖玟潔專任教授 

運動大會籌備委員會 

各學院教師代表 1人。 

1. 學士後醫學系 盧正祐專任助理教授 

精神錦標評判委員 

各學院教師代表 1人。 

1. 學士後醫學系 盧正祐專任助理教授 

興大校友暨傑出校友刊物編輯

委員 

各學院教師代表 1人。 

1. 學士後醫學系 陳志輝專案副教授 

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 

學院各一人代表組成。 

1. 臨床護理研究所 魏倩雯專任助理教授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醫學院一人，由各院就該院未

兼任行政職務之專任副教授以

上教師中推選之，任期 2年(112

年 8月至 114年 7月未屆滿) 。 

1. 學士後醫學系 梁凱莉專任教授 

專利技轉推動委員會 

各學院推派副教授以上教師代

表 1人。 

1. 學士後醫學系 林志明專案教授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醫學院一人，推派助理教授(含)

以上教師擔任。委員一任 2 年

(113/8-115/7)，任滿得續聘之。 

2. 學士後醫學系 王莉萩專任助理教授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委員由校長、各學院院長等為

1. 學士後醫學系 盧正祐專任助理教授 

2. 醫學院 宋嘉蓉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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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委員會名稱 推薦名單 

當然委員，各學院選舉委員兩

位組成之（教師、員工各乙位）

任期 2年(113/8-115/7)。 

計畫人員彈性報酬審議委員 

由副校長 1 人擔任召集人，各

學院指派 1 名委員組成之，任

期 1年。 

1. 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劉烱輝

專任教授 

圖書館諮詢委員會 

圖書館諮詢委員會由圖書館館

長擔任召集人，各學院院長等

為當然委員，教師委員由各學

院院長就熱心圖書館業務人員

中遴薦一人，任期二年(112年 8

月至 114年 7月未屆滿)。 

1. 學士後醫學系 廖玟潔專任教授 

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 

各學院推薦男、女教師候選人

各 1 名，任期 2 年 (113/8/1-

115/7/31)。 

1. 學士後醫學系 鄭文郁專任副教授(女) 

2. 學士後醫學系 李岳聰專案助理教授(男) 

生物安全會委員 

各學院推舉委員 1名(限校務基

金聘任教師)，任期 2年 114/8/1-

115/7/31。 

1. 學士後醫學系 陳泰霖專任助理教授 

 


